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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學校經營的實際經驗中，國民

小學生活教育組組長（以下稱生教組

長）尋覓不易，幾乎年年更換。在每

年七月份，臺北市教師研習中心辦理

國民小學各處室新任組長行政知能專

修研習班中，我們發現生教組長汰換

率極高，成為爭相逃離的行政職務之

一，為何生教組長已成教師間敬而遠

之的職務？

　一　生教組長的工作與困境

各縣市教育局（處）對生活教育

組分工可能有所不同，茲以「臺北

市國民小學分層負責明細表」為例，

生活教育組的工作範圍涵蓋，包括：

各項生活教育計畫之擬訂及推行事

項、辦理交通安全教育及排路隊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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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、辦理學生獎懲事項、處理拾遺物

品事項、編排導護輪值及組訓學生糾

察隊事項、辦理民主法治教育宣導、

辦理品德教育、秩序禮節、常規訓練

比賽事項、辦理防範犯罪事宜、學生

請假、缺課、中輟、生活常規問題擬

訂處理事項、處理學生家長送午餐飯

盒事宜、防制校園暴力霸凌、維護校

園安全事宜、擬訂消除菸（檳）害、

預防愛滋等工作、辦理防制學生濫用

藥物相關業務、校園安全通報業務、

家庭暴力防治及兒少保護通報業務、

規劃及執行學生路隊及校內安全導護

工作、辦理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

及擔任執行秘書及全民國防相關業務

等。如上所述，生教組長需面對的工

作繁雜而多層面，茲以圖示分類如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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呂守賢（2019）指出，中學生

教組長難以找到願意接任的主因在

於，現今家長對教師角色的高度期待

以及少子女化現象下對孩子的過度疼

愛。許多家長不捨孩子在學校受到嚴

格管教，以致於生教組長在輔導與管

教學生時，可能引發緊張的師生關

係。在教育現場，家長衝到學校頤指

氣使的情節屢見不鮮。即使生教組長

依據學校獎懲相關規定對學生進行懲

處，但面對來自家長及輿論的壓力

時，若學務主任或校長未能及時相

挺，或只想安撫家長以息事寧人，這

樣的態度將使生教組長在未來處理學

生事務的過程中，感到孤立無援，並

逐漸喪失信心，難以勝任這個角色。

再者，面對逾時 24 小時，未按照規

定通報霸凌、性平事件等法定責任及

圖 1　國民小學生活教育組的工作分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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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罰鍰，著實是生教工作中沉重的

壓力來源之一。

　二　日本校園律師制度的現況

日 本 NHK 電 視 台 在 2018 年 4

月 21 日播出日劇《やけに弁の立つ

弁護士が学校でほえる》（崩壞的教

育現場戰鬥的校園律師），共六集的

電視影集。劇情講述一名新人律師被

派遺至一所瀕臨崩壞的中學，運用法

律專業來解決校園問題，包括霸凌、

體罰、怪獸家長和教師的不當勞動

等，同時，該劇也凸顯第一線教師在

教育現場的無奈與無助。據我國國家

教育研究院「臺灣教育研究資訊網」

報導，日本各都道府縣的教育委員會

配置「校園律師」，為學校面臨的問

題提供法律諮詢。根據日本文部科學

省的調查，2022 年度諮詢內容中比

例最高的是「家長的過度抱怨和無理

要求」占 77％，其次是「霸凌」占

69%。

「校園律師」的設立是為了應對

霸凌和虐待等與兒童相關問題日益複

雜的情況。教育委員會透過從律師協

會派遣的律師，幫助學校在法律基礎

上處理這些問題。2022  年度，共有

39 個都道府縣教育委員會配置了校

園律師。依據學校的請求，學校律師

可以直接與家長溝通。文部科學省向

39 個教育委員會詢問有關向律師諮

詢的內容時，回答可以複選。其他常

被諮詢的問題包括「不良行為和暴力

等的問題行為」和「教師的醜聞」均

占 44%；而與「學校事故」有關的

則為  36%（駐大阪辦事處派駐人員

譯，2023）。

　
三　 結合校園律師制度支援 
生教組長工作

 在校園中如何給予生教組長支

援與資源呢？呂守賢（2019）建議：

1 .  進行跨處室業務調配與整合：

比照國民中學的做法，增設協

助教師（協行教師）共同辦理

部分生活教育業務，以分擔生

教組長日益繁重的工作。

2 .  提供業務相關法律知能研習及

社會支援：薦派參加相關業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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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律知能培訓，例如：校園性

侵害、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調

查人才庫初階、進階研習、防

治校園霸凌研習、校園防毒守

門員培訓暨認證研習及交通安

全教育研習等，強化其法律素

養與實務應對能力。

3 .  建立獎勵制度：除現有的行政

加給外，建議增設職務編配酌

予加分、減授基本教學節數及

參加市內調動、主任甄選及儲

訓增列特別加分項目等，提升

職務吸引力與榮譽感。

然而，2024 年臺中市曾發生警

察進入校園強行帶走學生的事件（陳

柔瑜，2024），在在凸顯生教組長、

學務主任乃至校長在突發事件中，

極需法律專業的諮詢和支援，若當下

能有校園律師進行即時協助與溝通，

將大幅減輕生教組長的負擔與壓力。

中華民國中小學校長協會亦呼籲，應

仿照日本校園律師制度給予學校系統

性支持，並建議各縣市教育局（處）

參照臺北市國民小學法規工作組的成

立，提供校長、主任的法律團隊培

訓，以弭平校園律師數量的不足，同

時精進校內行政人員的法律素養與知

能（林志成，2025）。

　四　結語

國民小學生教組長一職之所以不

受青睞的原因，可能涉及以下幾個層

面：

1 .  工作繁瑣且責任重大：生教組

長的工作範圍涵蓋學生品德教

育、生活管理、安全教育及獎

懲系統等業務，且需要面對家

長、學生與教師與教師的多方

壓力，工作負荷沉重。

2 .  職位的隱性地位較低：相較於

學務主任，生教組長的職位被

視為「輔助性」角色，缺乏顯

著的影響力與決策權，導致職

務吸引力不足，且不時面對家

長的質疑與衝突，若缺乏實質

性或社會性獎勵，誘因不大。

3 .  責任風險高：稍有不慎可能被

家長投訴或因違反通報程序而

受處分。  此外，需投入大量

個人時間處理突發事件，影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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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學與生活平衡，使教師對該

職務望而卻步。

綜上所述，為了改善生教組長的

工作環境，有幾個可能的支援方案。

首先應改善工作條件，明確界定組長

的工作範圍和職責，以防止業務無限

擴張。其次，設立獎勵機制和強化社

會認可，透過公開表揚、頒獎或行銷

活動，提升生教組長的社會地位與榮

譽感。

此外，本文建議引入校園律師制

度，由各縣市教育局（處）成立法律

即時諮詢團隊或人才庫，提供專業的

法律知識，以減輕生教組長在與家長

間的衝突和法律知識不足所帶來的壓

力。

透過多方面的改善，希望能逐漸

減緩教師對生教組長職務的抗拒，並

讓該職務成為更具吸引力的選擇。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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